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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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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关于 2018 年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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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参评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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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估指标

2018 年本科专业评估指标的主要观测点和内涵说明原则

上与《2017 年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通用指标体

系框架》保持一致，但会在观测点得分的计算公式设定上进行

微调。学校可在 3月 30 日前，将有关修改意见反馈我中心。

所提意见应有理有据、具体明确，建议修改的内容应可操作、

可执行，其中定量评价观测点应可量化、可采集、可核查。

三、专家团队

按照“自愿推荐、全员参与、共同认可”原则组建分专业

的专家委员会、材料核查组。全省普通高校现设的上述 10 种

专业点（已确认撤销及 2018 年首次招生的除外），均可推荐

1名教授加入专家委员会，推荐 1名教师加入材料核查组。

（一）工作任务

1.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

学质量国家标准》和省级专业评估通用指标体系框架，确定本

专业的观测点、内涵说明、计算公式、佐证材料等；通过本科

专业评估信息系统，对定性评价观测点进行评议，提交结果。

2.材料核查是确保专业评估公平公正公开的关键环节。材

料核查组主要负责对所有参评专业点的评估材料进行核查，共

同确认评估材料的符合度和有效度。

（二）推荐条件

1.本学科领域的在职在岗教师，优先推荐在本专业从事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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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财务管理（22 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、福

州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闽南师范大学、仰恩大学、闽江学院、

莆田学院、厦门理工学院、三明学院、龙岩学院、闽南理工学院、

福建江夏学院、福州外语外贸学院、福州理工学院、阳光学院、

厦门工学院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、福州大学至诚学院、福建师范

大学协和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。

五、工商管理（17 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、福

州大学、福建农林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集美大学、仰恩大学、

福建工程学院、闽江学院、厦门理工学院、阳光学院、厦门大学

嘉庚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、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东方

学院。

六、汉语言文学（20 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、

福州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集美大学、闽南师范大学、泉州师范

学院、仰恩大学、福建工程学院、闽江学院、莆田学院、三明学

院、龙岩学院、武夷学院、宁德师范学院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、

福州大学至诚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闽南

科技学院、集美大学诚毅学院。

七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（17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

华侨大学、福州大学、福建农林大学、集美大学、福建工程学院、

莆田学院、厦门理工学院、三明学院、龙岩学院、武夷学院、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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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理工学院、宁德师范学院、厦门华厦学院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、

福州大学至诚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。

八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（19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华

侨大学、福州大学、福建农林大学、集美大学、闽南师范大学、

仰恩大学、福建工程学院、闽江学院、莆田学院、厦门理工学院、

龙岩学院、武夷学院、闽南理工学院、宁德师范学院、厦门工学

院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、福州大学至诚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金山

学院。

九、法学（17 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、福州大

学、福建农林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集美大学、闽南师范大学、

仰恩大学、福建工程学院、闽江学院、福建警察学院、福建江夏

学院、阳光学院、厦门大学嘉庚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、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、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。

十、日语（16 个专业布点）：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、福州大

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集美大学、闽南师范大学、闽江学院、莆田

学院、厦门理工学院、龙岩学院、福州外语外贸学院、阳光学院、

厦门大学嘉庚学院、福州大学至诚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、

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。

福建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9日印发


